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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 
印花稅署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 
稅務大樓 3 樓 

   電話號碼：2594 3202 網址：www.ird.gov.hk 

 

 

   圖文傳真：2519 9025    電郵：taxsdo@ird.gov.hk 

 
印花稅署專用 

 
 

 
印花稅退款申請書 

根據印花稅條例(第 117 章)第 29C(5B)條申請 
(請注意，此項申請須在買賣合約已被取消、廢止或撤銷後 2 年內 
向印花稅署署長提出；或如在買賣合約未予履行的情況下，則須 
在所協定的完成買賣的日期後 2 年內向印花稅署署長提出。) 

 
(I)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香港身分證 / 商業登記證 / 護照號碼 *：  

通信地址：                                                                         

    

身分： □ 賣方 □ 買方 □ 其他(請註明)   
 
(II) 買賣合約資料 

買賣合約日期：   已付印花稅：$  

所協定的完成買賣日期：      

取消、廢止或撤銷買賣合約的日期：     

取消、廢止或撤銷 
買賣合約的原因：      

物業地址：                                                                         

        
 
(III) 隨申請書夾附證明文件。(註 1) 
 
(IV) 聲明 

本人，  ，謹此聲明下述事項均屬真確無誤： 

(a) 現申索退還的買賣合約印花稅，均由本人支付。 
(b) 此份買賣合約並非由於《印花稅條例》第 29C(11)(b)(ii)或(iii)條所述的指明事件發生以致被

取消、廢止或撤銷或在其他方式下未予履行(註 2)。 

本人現根據《印花稅條例》第 29C(5B)條申請退還印花稅，請把退款支票寄予下列人士： 
 
收款人姓名：                                                                                    

地址：                                                                                      

電話：                            

 
 
日期：                            申請人簽署： 
 
□ 如適用請  ** 刪除不適用者 



I.R.S.D.表格第 125(C)號 第 2 頁

 
 
附註： 
 
1. 證明文件 
 
現附上下列文件以支持此項申請：- 

□ (a) 該買賣合約已被取消、廢止或撤銷或未予履行的證據。例如撤銷協議、法院指令等。 

□ (b) 該文書的有關印花證明書(如適用)。 

□ (c) 如該文書是以傳統方式加蓋印花，則提供該買賣合約的正本(如情況適用，請附連繳付印
花稅證明書)。 

□ (d) 一份先前為此個案而提交的問卷副本(I.R.S.D.表格第 26 號) (如適用)。 

□ (e) 其他文件(如有的話)，以證明該協議被取消、廢止或撤銷的原因。例如雙方/雙方律師之間
的往來書信。 

 
 
2. 指明事件 
 
第 29C(11)(b)(ii)或(iii)條所述的指明事件是： 
 
 第 29C(11)(b)(ii)條： 
  “首份協議中的購買人訂立另一份買賣協議，而在該另一份買賣協議中，該購買人作出

提名或發出指示 – 
  (A)  將該購買人根據首份協議而就該不動產或其中任何部分享有的任何利益轉讓，或

給予他人權力將該利益轉讓；或 
  (B) 授權另一人取得該不動產或其中任何部分的轉易契，或授權另一人為第三者簽立

此轉易契， 
  但上述提名或指示不論是否亦為該購買人作出或發出，均不包括為任何就該不動產或其

中任何部分(視屬何情況而定)而會成為該購買人的受託人的人作出的提名或發出的指

示，亦不包括為該購買人的父母、配偶或子女作出的提名或發出的指示” 
 
 第 29C(11)(b)(iii)條： 
  “另一份買賣協議 – 
  (A) 由首份協議中的售賣人與由首份協議中的購買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介紹予該售賣人

的另一人訂立，以售賣該不動產或其中任何部分；或 
  (B) 按該購買人的指示或應該購買人的要求訂立，以售賣該不動產或其中任何部分” 
 


